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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9/2021_2022__E6_B1_9F_E

8_A5_BF_E7_9C_81_E5_c36_49393.htm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司

法部公告精神，现就江西考区2003年国家司法考试有关事项

公告如下： 一、报名时间：2003年7月1日至7月31日。 二、考

试时间：2003年10月11日、12日。考试分4份试卷，每卷考试

时间为3小时。 三、报名条件：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品行良好。具有高等院校本科以上

学历的人员，均可参加国家司法考试报名。国务院审批确定

的我省21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可以将报名的学历条

件放宽为高等院校法律专业专科学历。 四、报名方式：报名

人员应当在规定的时间内，由本人到户籍所在设区市司法局

指定的报名点报名。 在户籍所在地以外工作、学习（进修）

一年以上的人员，可在其工作、学习（进修）地报名。出差

、探亲等情形不得异地报名。 五、报名材料：报名人员报名

时，应当提交以下材料： 1、2003年国家司法考试报名表。报

名人员可通过中国普法网下载、打印报名表，并按照填表说

明及要求真实、准确地填写后，在报名时提交审验。 不能提

前下载和填写报名表的人员，可直接在报名点领取并填写报

名表。 2、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居民身份证、军官证、士兵

证）原件及复印件。 3、本人学历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4、异

地报名的，须提交报名地公安机关核发的为期三个月以上的

暂住证明及有关单位出具的工作、学习（进修）等证明。 户

籍在放宽报名学历条件地区的法律专业专科毕业学历人员，



在异地工作、学习（进修）的，在异地报名时，还须提交户

籍所在地公安机关出具的户籍证明。 5、本人近期同一底片1

寸彩色免冠证件用照片3张。 6、报名人员报名时，应当交纳

报名费。 报名材料真实、齐全，经审验符合报名条件的，由

司法行政机关发给准考证。符合报名条件的考生，可在9月25

日至10月5日到当地司法局局领取准考证。 六、考试内容：包

括理论法学、应用法学、现行法律规定、法律实务和法律职

业道德。 七、命题范围：以司法部制定并公布的《2003年国

家司法考试大纲》为准。 八、成绩发布：国家司法考试实行

全国统一评卷。考试成绩由司法部公布。应试人员对考试成

绩有异议的，可按规定程序申请分数核查。国家司法考试的

考试成绩当次有效。 九、现役军人报名参加国家司法考试事

宜：参照司法部与解放军总政治部联合发布的《关于组织军

队现役人员参加2002年国家司法考试有关问题的通知》（

［2002］政办字第5号）办理。 十、其他：其他不尽事宜，以

司法部公告为准，亦可登录江西司法统一考试网站查询。 江

西省司法厅 二ОО三年六月十九日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